[bookmark: heading_4]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商标使用管理规则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heading_5]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下简称“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的使用，保障证明商标的信誉，维护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2023）（局令第79号）及《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保护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连云港紫菜”证明商标，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核准注册（注册号7774962），用于证明连云港紫菜来源于连云港市特定地域，具有独特品质、风味和人文、自然特征的证明商标。专用标志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用于表明该产品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法定标志，其使用受法律保护，使用需遵循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所有申请使用、获准使用连云港紫菜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使用者”）。
第四条 专用标志使用遵循自愿申请、依法审批、规范使用、严格监管、诚信自律的原则，使用者应当自觉维护连云港紫菜证明商标的声誉和品质。
[bookmark: heading_6]第二章 专用标志使用条件
第五条 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全区连云港紫菜证明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的业务指导及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二）用于生产加工连云港紫菜的原材料均产自于《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保护管理办法》规定的保护区域范围内；
（三）按照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生产工艺的要求组织生产；
（四）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且能持续保持正常的生产活动；
（五）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完整、可追溯的产品质量档案，无重大质量违法记录。
[bookmark: heading_7]第三章 申请与变更、注销规定
第七条 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附件1）；
（二）食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及相关合法有效的证件；
（三）连云港紫菜来源证明，即产地证明（附件2）；
（四）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由符合资质要求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报告应在有效期内；
（五）信用承诺书（附件3）。
第八条 生产者应当保证所提供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凡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单位，3年内不得申请使用连云港紫菜专用标志。
第九条 专用标志的申请程序、备案、变更、注销相关材料和程序等依照《江苏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相关文书见附件4-5）。
第十条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生产场所确认工作。
[bookmark: heading_8]第四章 专用标志使用规范
第十一条 连云港紫菜专用标志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图样如下：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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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专用标志使用单位需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证明商标，并加注商标注册号。专用标志使用单位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第十三条 获准使用专用标志的单位可采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法有：
（一）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
（二）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三）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四）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五）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六）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可在其生产的产品及其包装、连云港紫菜标签、包装物、说明书、广告和相关经营、展销场所及紫菜交易活动中使用专用标志。
第十四条 专用标志使用单位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向区市场监管局申报本年度专用标志使用计划和报告上年度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区市场监管局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核准使用专用标志计划，并将上年度专用标志使用情况汇总后报省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十五条 连云港紫菜专用标志使用的产品范围是：本规则第二条规定的产品。
第十六条 使用者只能按照专用标志证书和本规则规定所列产品范围使用专用标志，不得扩大使用范围，不得将证书和标志使用权转让给他人。
第十七条 连云港紫菜生产者应当建立连云港紫菜生产、销售台账，建立连云港紫菜基地档案和相应的原材料收购台账，制定完善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制度。台账保存期不少于2年。
第十八条 销售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连云港紫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的单位和个人，进货时应当验明专用标志证书、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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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由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附件：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2. 产地证明
      3. 信用承诺书
      4.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书
      5.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提请注销登记情况表















附件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地理标志名称：                        
申请单位名称：               （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管部门:        县（市、区）知识产权局
申请日期：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地理标志名称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商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单位类型
	□行业协会          □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个体工商户 
□其他组织

	县（市、区）知识产权局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申请单位
情况简介
	（简要说明申请单位登记注册情况、主营业务和产品、组织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的情况等）








	附件清单
	1.产地证明；
2.信用承诺书；
3.检验检测报告；
4.相关地方标准或国家标准；
5.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2 
产地证明（参考格式）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经我局核查，×××（单位名称）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其生产的×××产品产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号7774962)规定的特定地域范围内。
特此证明。





××县（市、区）知识产权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信用承诺书


我单位已知晓失信惩戒相关规定，并郑重承诺如下：
1.我单位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我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和虚假成分；
3.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获批后，我单位将建立产品（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严格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用；
4.如违背以上承诺，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将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或依法公开。




承诺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书





地理标志名称：                        
申请单位名称：               （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管部门:        县（市、区）知识产权局
申请日期：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书
	地理标志名称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商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单位类型
	□行业协会          □ 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 个体工商户
□其他组织

	县（市、区）知识产权局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变更事项
说明
	（简要说明变更事项、变更时间、变更前后的情况）






	附件清单
	1.产地证明；
2.信用承诺书；
3.相关地方标准或国家标准；
4.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变更证明。



附件5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提请注销情况登记表
××知识产权局（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地理标志名称
	

	使用人信息
	用标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单位类型
	□行业协会          □ 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 个体工商户
□其他组织

	注销情形
（可多选）
	【  】营业执照已注销或被吊销；
【  】食品生产许可证已注销或被吊销；
【  】已迁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  】不再从事该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  】因使用异常责令限期整改，但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
【  】其他：                                        。

	证明材料
清单
	




	核查人信息
	姓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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